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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一）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外，在各該
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包含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市議員、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
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二）原住民選出之市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二）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

票管理員。
（三）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

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四）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五）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六）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七）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八）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

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

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九）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十）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一）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二）區域市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三）平地原住民市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
（四）山地原住民市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
  另「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分別加印紅色之「平地原住

民」、「山地原住民」字樣。
（五）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圈選二人以上。
（二）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八）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相關法規條文請參照臺南市第2屆市長選舉選舉公報。

第11選舉區（北區）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一、 誓為民喉舌，全力守護市民福祉，堅持操守，不做財團打手，不為
利益關說。

二、 徹底解決北區淹水問題達成零水患，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三、督促完成鐵路地下化。
四、原兵工廠，催生都更建造科學博物館。
五、催生國中、小免費營養午餐。
六、催生鄰長為民服務津貼。
七、督促落實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免健保費及免費裝假牙。

大光國小、

成功國中、

南英商工、

崑山工專、

崑山技術學

院、成功大

學管理研究

所碩士

現任大臺南第一屆

議員、臺南市北區

小康里里長、臺南

市第13、14、15、

16屆議員、台南市

後備憲兵聯絡中心

主任委員、台南市

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創會理事長、台南

市北區後備軍人輔

導中心主任、崑山

科技大學台南市校

友會創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童軍木章

持有人

49
年
11
月
10
日

許

至

椿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一）創立婦幼關懷協會，幫助更多弱勢婦幼。
（二） 爭取北區成為台南文化創意產業聚落，整合鎮北坊文化園區。
（三） 爭取北區成為多元文化核心區，台南公園與火車站一帶為外籍人

士聚集處，爭取建立文化展示區，讓異國文化、美食能展現，促
進族群融合。

（四） 督促提振台南經濟，落實社會福利政策，全面照顧弱勢。
（五）督促市府改善北區河川整治及改善排水系統。
（六）督促市府加強開發兵工廠，以利北區整體發展。
（七） 建議適度提高教育經費比重，充實教學相關設備與師資，改善學

童營養午餐與衛生保健問題。

遠東科技大

學企業管理

系

台南市101年好人

好事代表，台南東

南扶輪社社長，成

大企業管理協進會

理事長，行政院雲

嘉南婦諮會委員，

中華民國婦聯會台

南市分會委員，台

南市北區民眾服務

社理事，佛光山台

南分會顧問，世界

和平會和平大使及

助幼委員。

53
年
11
月
25
日

陳

麗

真

女
臺
南
市
無

1. 嚴格監督市政，用最負責的態度問政，並督促政府落實行政效率。
2.重視基層員警福利，關心學校教師權益。
3.推動本市國中小學童有機營養午餐。
4. 督促市府組成專業公安體檢小組，針對公共工程定期檢查，並公告其結

果，讓民眾過得安心。
5.   爭取普設公辦免費日間托老中心，落實照顧老弱族群。
　　如果說議會是代表市民監督與促進市政的發展，則無黨候選人更是
議會的良心與尖銳對立的理性緩衝，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是不可或缺的。
宗富以「無黨、無派、無包袱」為訴求，強調「認真、專業的服務態度
」為地方服務。期以在政黨政治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危機中發揮議會良
心及調和功能。

遠東科技大

學機械工程

二專畢業

1. 臺南市第15屆及

合併後第1屆市議

員。

2. 協成精密及居之

富國際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

。

3. 臺南市高爾夫委

員會主任委員。

4. 臺南市賢北國小

家長會長、賢北

社區發展協會理

事長。

56
年
3
月
4
日

李

宗

富

男

臺
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立人幼稚園

、立人國小

、民德國中

、南二中、

長榮中學、

遠東技術學

院、國立成

功大學EMBA

碩士。

台南市北區安民里

第16屆里長、台

南市議員、國民黨

文傳會發言人、國

民黨中常委、馬英

九之友會會長、國

家發展研究院講座

、馬蕭全國競選總

部發言人、保台護

土反貪聯盟副理事

長、南市婦幼安全

關懷聯盟理事、中

華民國童子軍、水

上救生協會救生員

、南市海軍陸戰隊

理事長。

　　龍介擔任議員期間，問政用心、服務認真；堅持自身操守、捍拒利
益團體關說，各界有目共睹。《遠見》雜誌今(103)年七月間進行的全國
各縣市總體競爭力調查顯示，台南市在五都中敬陪末座，昔日榮居全台
首府的台南市淪落至此，龍介深感憂心，苦思台南市總體競爭力提昇之
計。台南市要振衰起蔽，唯一之計，就是「換黨、換人」執政，同時也
要有「能監督」、「敢監督」的議員，在議會守護台南市。
　　龍介堅持「誠信」、「高道德標準參政」的立身原則，永不改變並
矢志力促如下政見的推動與落實：
(1)與市府協力，力爭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落腳台南公園。
(2)在原兵工配件廠址，催生「科學博物館」。
(3)振興小北商圈，使觀光客、消費者倍增。
(4)力促市府全面檢討產業政策，增加市民就業機會。
(5) 催生健康、快樂、尊嚴的「老人福利城」：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健保免

費、免費醫療公車網。
(6)婦女生育津貼每胎二萬元，第三胎以上每名五萬元。
(7) 力促市府設置「青年會館」，協助青年就業；力促市府設置「青年創

業貸款基金」，協助青年創業。
(8) 力促市府落實兩性平權，維護婦女人身安全，整合各社區及重要路口

監視器，建構「零恐懼」的生活空間。
(9) 力促市府依人口數普設公立幼兒園，減輕一般家庭的經濟負擔。
(10)確實整治鹽水溪及柴頭港溪水質。
(11) 境內河川定期疏浚。沿海、地勢低窪地區普設水位站、雨量站，透過

監測立即掌握水位變化和雨量多寡，以防範水患發生。

50
年
10
月
3
日

謝

龍

介

男

臺
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大港國小、

文賢國中、

台南女中、

輔仁大學法

律系。

現任大台南市議會

第一屆議員

台南市政府勞工局

就業服務員

立法委員陳亭妃國

會助理

民進黨全國黨代表

民進黨中央評議委

員

台南市議會民進黨

團幹事長

台南市議會民進黨

團書記長

台南市議會教育委

員會召集人

台南市桌球委員會

常務委員

台南市傳統音樂協

會理事長

台南女中校友會理

事

信任‧希望‧陳怡珍

幸福安居

1. 免於淹水之苦，徹底改善北區排水系統，解決低窪地區排水不佳之問
題。配合文賢抽水站建置完整之排水系統，以解決大和、大港、大豐、
賢北、文成之淹水問題，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2. 增加城市之肺，爭取公園綠地之增設及提升台南公園休憩品質，營造優
質休閒空間。

3. 健全城市安全網絡，要求道路監視器提高區域安裝密度。
4. 要求路平專案持續推動，危險路口清查改善，全面盤查管線配置，讓市

民外出安心、平安生活。

樂業繁榮

1. 鼓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培育在地藝術人才，進一步與台南產業結合，
型塑在地產業特色。

2.加速打造台南會展中心，成為南台灣經貿櫥窗。
3. 串聯鎮北坊文化園區、公園路321巷藝術聚落、小北觀光夜市及三大北

區夜市，打造特色文化、宗教、美食、觀光路線，讓北區之傳統美食文
化成為台南市亮點。

育才活力

1. 持續關注台南市教育議題，打造優質多元教育環境。重視家庭教育，強
化親子互動。十二年國教簡化比序，減輕孩子升學壓力。

2. 健全三級體育人才培育環境和制度，讓優秀之教練及選手得到完善之照
護，為台南市體育培育更多人才成為台南之光、台灣之光。

3. 健全幼兒托育及長輩托老照護環境，讓年輕人安心工作、讓孩子快樂成
長、讓長輩尊嚴養老。

4. 堅持「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信念。持續推動以台灣主體為本之在地
意識及對本土文化之認同。

70
年
3
月
28
日

陳

怡

珍

女

臺
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新南國民國

小、金城國

民中學、長

榮高級中學

、日本國立

宇都宮大學

學士。

日本國際學友會日

本語學校、大台南

市議會第1屆議員

、台南市政府地政

處處長、第2、3

屆國民大會代表、

第4、5、6屆立法

委員、台灣加入聯

合國宣達團團員、

愛爾蘭世界婦女高

峰會台灣代表、新

加坡辜汪會談台灣

觀察團團員、一邊

一國連線創始會員

政治主張：（1）台灣中國，一邊一國。（2）扁案是政治事件，應予平
反。
新公民主義：（1）年滿十八歲即為公民具有投票權（2）滿十六歲即可
報考機車考照。
經濟就業：促請市府擴大招商，增加就業機會，促使青年回流，創造南
市競爭力。
婦幼主張：主張令大台南成為婦幼安心居住的城市，從育嬰托育到兒少
機構、外配的照顧、增加補助、減少家庭負擔，讓下一代可以在台南健
康、快樂的成長。
敬老主張：「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關懷長輩並促請市府完善獨居老人的
居家照護，加強對失智老人前、中、晚期的篩檢及追蹤治療，打造敬
老、愛老的大台南！
陽光綠能：「遠離核能，擁抱綠能」推動公家機關帶頭種電，讓台南成
為節能減碳的綠能城市。
文化古蹟：推動「俯仰皆藝術、文化古都遇見美」，不僅維護南市原有
的珍貴古蹟，更要融合現代文化，讓台南成為一個科技與文化融合的都
市。
落實三級棒球：103年4月19日成立城市棒球隊，也預計於和順寮興建
複合式棒球訓練中心：含1座可容納2萬名觀眾國際標準棒球場，在軟硬
體俱備。碧娥將積極推動選手在就學就業完全無慮才能算完成最後一哩
路。

49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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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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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遵守選舉法令  宏揚法治精神 杜絕賄選 淨化選風

(續接下頁)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南市議會第2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
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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